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

	送審
學院系(所) 
	
	姓名
	
	送審等級
	

	
	
	
	
	生效日期
	

	代表著作名稱
	

	說明：本校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第21條規定，專門著作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，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。審查意見請具體明確，可以條列方式敘述，並儘量以電腦打字，審查意見內容勿少於300字為原則，並勾選最後一頁屬性及評分。(若您與申請人有師生或同門等實際關係或曾經被系、院邀請審查本升等之著作，請迴避並退還案件)
審查意見評述：
一、代表著作：
審查參考項目：著作之原創性(觀點與創見或發明)、著作之研究方法之適當性及析論之深入程度、著作在該項領域之重要性、內容之完整性、文字與組織之適當性、引證資料之完整、得當與可靠性。
二、參考著作評述：
    (審查參考項目：與代表著作之關連性、學術性、整體性及著作質量是否優良、豐富、有系統性。)
三、整體評量（請針對申請人之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之優、缺點作具體條列陳述）
評定基準：1.升助理教授者：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作品，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。

2.升副教授者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。
3.升教授者：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。



	一、本案屬以下情形： 
 □1.屬以整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送審之情形（如翻譯、教材研製或編著等）
    □2.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。

    □3 無以上情形。（請續填二）

二、升等助理教授、副教授及格分數為 70 分，教授及格分數為 80 分。本人評定本案為         分。

	審  查  人  簽  章
（評審人姓名應保密本校不予公布）
	
	審畢日期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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